
 

国际校区发〔2017〕9号 

 

关于印发《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 

活动及场地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联合学院，学院各部门，文理学院（筹），商学院（筹）： 

经学院研究同意，现将《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

活动及场地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 

2017 年 12 月 6日 

 

 

 



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 
活动及场地管理规定 

为加强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以下简称国际

校区）各类活动及场地的管理，根据《浙江大学关于报告

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活动申报流程的若干规定》《浙

江大学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结合国际校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浙江大学各单位或主（承）办方为校外单位在

国际校区租用场地举办活动的须经国际校区相关部门审

批。下列情况除外：国际校区各单位组织的单位内部工作

会议,宣传教育、教学、科研等活动。     

第二条  租借场地以不影响国际校区正常教学、科研、

办公为原则，其中教学大楼场地租借仅限非工作日。 

第三条  主（承）办者应当在活动举办日的 5日前提出

使用场地申请，提交《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活

动及场地申请表》（见附件）。 

    第四条  国际校区各单位租借场地开展活动，应当明

确主（承）办者各自的安全责任。校外单位租借场地举办

各类活动，该活动必须有国际校区所属单位担保，担保部

门对该活动的安全负责。 

    第五条  参加人数每场次预计达到 500人（校内人

员）及以上，或有校外人员参加的每场次预计达到 100人

及以上的活动，主（承）办者必须报校区综合办、总务部



审批，并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安全工作方案应包括下列内

容： 

（一）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参与人员范围； 

（二）活动场所可容纳的人员数量以及活动预计参加人

数； 

（三）安全责任人、工作人员配备、岗位职责； 

（四）活动场所和设施的安全措施； 

（五）车辆数量、行进路线及停放、疏导措施； 

（六）入场人员的查验或安全检查措施； 

（七）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措施； 

（八）应急处置预案。 

第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活动及场地申请表 

主办单位全称  

承办单位全称  

填 表 时 间 年    月    日 填表人  

活动负责人 
姓名  电话  

单位  职务  

活 

动 

有 

关 

事 

项 

活动主题  

时间  地点  

预计参加 

人员数量 
 

预计车

辆数 
 

主要活动 

安    排 

 

 

主讲人简况 

（可另附页） 

姓名  职位  

国籍  国家/地区  

单位  

个人 

简历 

 

 

 

活动主题与

主要内容 

（可另附页） 

 

 

 

 

                       

主办/担保单位 

审核意见 

我已对该活动进行了审查，该活动内容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宣传归口部门 

（综合办） 

审核意见 

(预计校内参加人数达到 500 人以上或有校外人员参加人数达到 100

人的活动需要审批)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保卫归口部门 

（总务部）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注：主办/担保单位审核人为该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国际联合学院综合办公室          2017 年 12月 6日印发 


